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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3  900924  证券简称：上工申贝 上工 B股  公告编号：2024-029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美国 ICON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工申贝”）拟以自筹资

金对德国全资子公司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德文名称：Dürkopp Adler GmbH，

以下简称“DA 公司”）进行增资，并通过其在美国新设子公司 SG Investment 

America, Inc.（（以下简称（ SGIA”）以购买有效资产（（包括存货、设备、自有知

识产权、已签署合同及相关权利、拟购资产的相关政府许可等，下同）的方式

参与美国 ICON Aircraft Inc.（（以下简称“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 IC Technologies 

Inc.、Rycon LLC、ICON Flying Club, LLC（以下合称 破产主体”）的破产重

整（（以下简称（ 本项目”或（ 本次投资”）。基于公司前期尽职调查及估值分析，

SGIA作为 Stalking Horse Bidder（（中文名称（ 假马竞拍人”）与破产主体签署了

Asset Purchase Agreement（中文名称:《资产购买协议》，以下简称 （《假马资产

购买协议》”或（ 协议”），拟以出资 1,300万美元（（按本公告披露日中国银行公

布的美元中间价 1:7.1069计算，约折合人民币 9,238.97万元）并继受选定合同

项下义务的方式，购买经公司选定的破产主体名下的有效资产。 

 ICON公司成立于 2006年，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及销售碳纤维轻型双座运动型

飞机，总部和总装位于美国加州瓦卡维尔，生产基地设在墨西哥，目前员工总

数 313人。 

 持有 ICON公司 46.70%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上海浦东科技投资（开曼）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开曼浦东科投”）是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浦

东科投”）的全资子公司；浦东科投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浦科飞

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浦科飞人”）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构成关联交易。本项目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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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对《关于授权通过增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参与美国 ICON公司破产重

整投资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通

过增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参与美国 ICON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投资参与 ICON公司的一揽子破产重

整计划；四名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参与 ICON公司破产重整竞价拍卖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立

即披露可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以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本

项目所涉事项履行了暂缓披露程序。 

 美国时间 2024年 5月 18日，美国特拉华地区破产法院（（以下简称（ 美国法院”）

批准授权破产主体指定 SGIA 作为假马竞拍人，并授权破产主体与 SGIA 签署

《假马资产购买协议》。根据（《假马资产购买协议》，SGIA作为假马竞拍人拟以

出资 1,300 万美元并继受选定合同项下义务的方式，购买经公司选定的破产主

体名下的有效资产。上述事项已由美国法院对外公示，因此暂缓披露的情形消

除。 

 除本次交易外（（不含日常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上述主体发生共

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风险提示： 

1、本次购买资产所涉行业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不同，其产业化落地

过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可能存在因人员、技术储备不足

等预计之外的实施障碍，导致项目实施进度及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2、本项目尚需经过竞价拍卖（（如有其他竞争者参与资产竞买）、中国境外投资

备案、美国法院最终批准作出出售令等法律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美国法律和政策相较我国有较大差异。本项目尚需经过美国法院最终批准并

作出出售令后方可实施，而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 ICON公司的

股东、破产主体的债权人等）均可在美国法院对本项目提出异议，本项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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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通过美国法院最终批准的风险。 

4、本次交易通过拍卖方式进行，如进展过程中出现其他竞争者，拍卖将进入竞

价阶段，本项目存在公司提高报价以及公司未被确定为相关资产的最终买受人

的风险。若拟定提高后的报价超过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授权的

范围，公司还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提高报价相关的议案，相关

议案存在未能获得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风险。 

5、轻型运动飞机需求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项目存在受宏观经济不利

影响，导致市场需求波动，业务收入下降，最终影响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风险。 

6、本项目存在轻型运动飞机工艺改进、技术升级进度不及预期，导致价格提升

困难的风险。鉴于美国、墨西哥当地成本费用较高，降本提效措施方面可能难

以达到预期水平；轻型运动飞机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迭代非常迅速，以及国

产化可能难以达到预期进度与效果，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因此公司可能

存在现金流紧张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抓住国家低空经济的发展机遇，公司计划将业务从提供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件加

工过程中的缝合、切割等设备进一步延伸到碳纤维轻型运动飞机的生产和制造，打造企

业第二增长曲线。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对德国 DA公司进行增资，并通过其在美国新设子

公司 SGIA以购买有效资产的方式参与美国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的破产重整。 

ICON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及销售碳纤维轻型双座运动型飞

机，总部和总装位于美国加州瓦卡维尔，生产基地设在墨西哥，目前员工总数 313 人。 

受 ICON公司内部管理和宏观环境不利等因素的影响，ICON公司近几年连续亏损，

已于 2024年 4月根据 United States Code（《美国法典》）第 11章第 11卷的规定启动了

自愿破产程序。根据《美国法典》第 11章第 11卷的规定，并结合 ICON公司以资产出

售为主的相关决策，ICON 公司管理层及破产重整管理团队拟定了资产出售的重整交易

方案，包括债务人自行管理融资、假马竞价程序和最终竞价。 

本次交易通过拍卖程序进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国法院已经批准飞人国际有限

公司（简称 飞人国际”，系公司参股公司上海飞人科技有限公司的境外全资孙公司）向

ICON 公司提供 900 万美元的债务人自行管理融资，其中 DA 公司向飞人国际提供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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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债务人自行管理融资是破产主体整体重整方案的一个部分，飞人国际目前已向

ICON公司支付了 800万美元。破产主体出售有效资产所得资金将优先用于清偿债务人

自行管理融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国法院已经批准授权破产主体指定 SGIA作为假

马竞拍人，并授权破产主体与 SGIA签署《假马资产购买协议》。根据《假马资产购买协

议》，SGIA作为假马竞拍人拟以出资 1,300万美元并继受选定合同项下义务的方式，购

买经公司选定的破产主体名下的有效资产。如后续无其他竞争者参与资产拍卖，SGIA将

由假马竞拍人转为相关资产的最终买受人，并向美国法院申请关于本次交易的最终批准

及出售令。如届时有其他竞争者参与资产拍卖的，相关各方将在假马价格的基础上（即

以假马价格作为拍卖底价）进行竞价，确定相关资产的最终买受人。资产竞价过程中，

公司可能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适当提高报价，或另行召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提

高报价（如需）。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

《关于授权通过增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参与美国 ICON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于同日召

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通过增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

司参与美国 ICON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投资参与 ICON公司的一揽子破产重整计划；关联董事张敏先生、孟德庆先生、尹强

先生和黄颖健女士四位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项目目前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经过竞价拍卖（如有其他竞争者参与资

产竞买）、中国境外投资备案、美国法院最终批准等法律程序。如本项目因有其他竞争者

参与资产竞买而进入竞价拍卖程序或出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决议规定需

要另行审议的情形的，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另行召集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对本项目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竞价金

额等）进行审议。 

（四）除本次关联交易以外，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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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浦科飞人的控股股东浦东科投的全资子公司开曼浦东

科投是持有 ICON 公司 46.70%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4243017 

成立时间：1999年 6月 3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西路 778号 15幢 107室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兼并

重组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对方及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概况 

本次交易为资产购买交易，并非股权转让或股权投资交易。本次交易中，公司仅购

买公司选定的破产主体名下的有效资产，交易标的不涉及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为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除公司选定购买的合同权利所附随

的少量合同义务外，本次交易完成后破产主体的原有债务及相关债务风险与公司无关。 

ICON公司成立于 2006年 5月，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及销售碳纤维轻型双座运动型

飞机，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瓦卡维尔，生产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目前员工总数 313人。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主要信息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权属关系 注册时间 股本 主要职能 

ICON Aircraft Inc. 母公司 2006年 5月 33,017万美元 A5飞机产销运营主体 

IC Technologies Inc. 全资子公司 2013年 12月 1,400美元 
通过（《制造服务协议》控

制 ICO NMX 

ICON 

Mexico/ICONMX  
合作生产公司 2016年 8月 不适用 

出于税务目的设立的国

际合作生产公司，提供碳

纤维材料生产制造服务，

ICON 公司负责管理运营

和成本费用的承担。 

Rycon LLC 全资子公司 2015年 10月 55,000美元 作为水上飞机及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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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有实体 

ICON Flying Club, 

LLC 
全资子公司 2016年 10月 10,000美元 

飞行俱乐部，提供培训和

保险服务，间接促成部分

销售 

ICON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分类 股东 股权比例 

优先股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开曼）有限公司 46.70%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14.10%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30% 

上海顺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30% 

雅马哈发动机集团公司 2.87% 

其他优先股股东 11.70% 

优先股合计 93.97% 

普通股（其中 Kirk持有 3.11%） 6.03% 

合计 100.00% 

（二）交易对方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为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其主要业务为设计、研发、生产及

销售碳纤维轻型双座运动型飞机。 

2、主要产品 

ICON公司目前在售一款产品——ICON A5飞机，产品定位为一款介于轻型和超轻

型飞机之间的集娱乐和运动为一体的飞机。该飞机为水陆两栖，机身由碳纤维复合材料

制成，是单发活塞式飞机。它采用 Rotax912s发动机，机翼可收缩折叠，机长 22英尺，

机翼长 34英尺，其最大航速可达 176km/h，最大起飞重量 686kg，其独有的抗尾旋设计

可以有效避免轻型飞机常见的因发生尾旋而失事的情况。ICON A5 飞机市场售价在 40

万美元左右。 

3、生产模式 

ICON A5 飞机的制造环节主要包括生产碳纤维组件（裁切、铺带、固化）、组件接

合、组件装配、喷漆、整机预装配以及最终装配、检验、试飞，其中前五个环节主要在

墨西哥蒂华纳工厂进行，最终装配、检验、试飞环节在加州瓦卡维尔工厂完成。 

4、销售情况 

ICON 公司采取自营销售的方式，在南加州、佛罗里达、纽约和西雅图设立了营销

中心，负责试飞培训、营销策划、销售签单和支持服务工作。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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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目标客户以高净值个人为主，主要为飞行员、飞行教练。销售渠道主要通过航

空展会推介，飞行俱乐部、飞机驾校和已成交客户推荐等。 

5、主要财务情况 

按照美国会计准则，ICON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美元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25.5 6,793.2 5,778.2 

负债总额 15,714.1 18,839.9 21,703.2 

净资产 -8,188.6 -12,046.7 -15,925.0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2.9 1,314.7 1,418.3 

营业利润 -104.1 -2,939.7 -2,608.4 

净利润 -645.3 -3,947.8 -3,878.3 

（三）交易标的资产主要财务信息 

截止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选定拟在本次交易中购买的 ICON公司及其关联方名

下的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账面净值情况如下： 

1、存货情况 

单位：万美元 

资产名称 美国 墨西哥 净值合计 

产成品 351.1 40.8 391.9 

原材料 119.1 424.7 543.8 

在产品 186.2 155.5 341.7 

其他 15.5 -4.4 11.1 

存货原值合计 671.8 616.7 1,288.5 

存货跌价准备 -5.5 -6.9 -12.4 

存货转销 -166.3 - -166.3 

存货净值合计 500 609.8 1,109.8 

可识别调整 - - - 

存货跌价准备 -73.6 -146.6 -220.2 

可识别调整合计 -73.6 -146.6 -220.2 

调整后库存价值 426.4 463.2 889.6 

2、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万美元 

资产名称 
墨西哥 美国 

净值合计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家具和固定装置 68.3 0.5 16.2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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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和办公设备 37.4 - 128.4 1.7 1.7 

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382 145.6 2,180.8 792.1 937.7 

软件 9.4 - 115.3 1.5 1.5 

贸易展展品 - - 10.6 - - 

飞机和运动设备 - - 423.6 139.2 139.2 

机械设备 476.3 1 286.2 146.2 147.2 

喷涂工具 664 319.4 74.2 53.2 372.5 

工具-复合材料焊接工具 518.8 - - - - 

工具-复合材料平整和焊接 289.7 49.6 - - 49.6 

工具-其他 13.2 3.4 131.6 1 4.4 

合计 2,459.3 519.5 3,366.8 1,135.9 1,655.4 

可识别调整合计 - - - - -900 

调整后固定资产价值     755.5 

3、无形资产情况 

无形资产主要与 ICON生产销售的 A5型水陆飞机相关，技术主要涉及飞行技术、

飞行安全、机翼折叠等。 

专利具体为企业申报 19项，官方查询 38项。注册商标具体为 100 项已注册商标，

5项申请中商标。无形资产均为账外资产，账面值为零。 

四、交易标的的估值、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了

商定程序，并出具了《为上工申贝参加对 ICON Aircraft, Inc.及其子公司有效资产竞标的

决策提供参考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2613号），对部分资

产的价值进行了估值分析，本次估值基准日本次设定为 2024年 2月 29日，具体情况如

下： 

1、估值假设 

估值假设因价值类型不同，分为清算价值假设（存货、固定资产）与投资价值假设

（无形资产）。 

2、存货及固定资产的估值结果（清算价值） 

在估值基准日 2024年 2月 29日，在假设和限定条件下，公司选定拟购买的破产主

体名下的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账面值为 1,645.1 万美元，经估值存货及固定资产清算价值

为 910万美元，减值 735.1万美元，减值率 44.68%。 

存货和固定资产估值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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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账面净值 估值 

存货 889.6 510 

固定资产 755.5 400 

合计 1,645.1 910 

3、无形资产的估值结果（投资价值） 

在估值基准日 2024年 2月 29日，在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经估值公司选定拟购买的

破产主体名下的无形资产投资价值为 1,100万美元。 

无形资产估值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产名称 账面净值 估值 

无形资产 0 1,100 

4、综上所述，三类资产估值情况具体为： 

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产名称 账面净值 估值 备注 

存货 889.6 510 清算价值 

固定资产 755.5 400 清算价值 

无形资产 0 1,100 投资价值 

合计 1,645.1 2,010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估值，相较于公司选定拟购买的资产的账面

净值 1,645.1万美元，《假马资产购买协议》中关于拟购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1,300万美元，

减值约 20.98%。 

ICON 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碳纤维组件加工技术，在碳纤维加工领域浸润多年，积

累了大量的工程数据，能够提供集设计、开发、生产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上工申贝

作为柔性材料领域的工艺解决方案专家，在碳纤维复合材料连接工艺技术领域有丰富的

经验，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缝合、切割加工中心（包括平面和三维）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

技术。通过两家公司的结合发展，可将成熟的、高标准的工艺技术、产品迅速复制拓展

到其他领域，并提供先进的设计与验证方法，承接更多的碳纤维结构件加工业务，降低

产品制造成本。 

上工申贝长期以来关注 ICON公司发展情况，对其内部运营的优势、困难、资产和

财务状况均十分了解。本次通过破产重整程序有望摘得优质、干净的资产，排除 ICON

公司历史积累的股权结构复杂、小股东诉讼等风险的掣肘和拖累，之后可以对公司业务

进行合理化调整，与国内市场对接，快速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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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国法院已批准授权破产主体指定 SGIA作为假马竞拍人，并

授权破产主体与 SGIA签署《假马资产购买协议》，但《假马资产购买协议》尚待美国法

院最终批准并作出出售令后，才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假马资产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 

卖方一：ICON Aircraft, Inc.  

卖方二：IC Technologies, Inc. 

卖方三：ICON Flying Club, LLC 

卖方四：Rycon LLC 

卖方一、卖方二、卖方三、卖方四合称 卖方”。 

买方：SG Investment America, Inc.  

（二）拟购买的资产范围 

买方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求，对卖方全部资产中的选定资产进行购买，主要资产

包括：卖方在交割日拥有且经买方选定的存货、设备、自有知识产权、已签署合同及相

关权利、拟购资产的相关政府许可等。 

同时作为交易对价的一部分，买方将继受买方选定合同项下的义务，包括因雇佣原

ICON公司员工而产生的合同义务等。 

（三）交易对价、买方保证金及支付安排 

1. 交易对价 

根据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拟购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13,000,000美元的现金以及继

受选定合同项下的义务。 

2. 买方保证金 

签署协议后，买方或买方指定方应将保证金 1,300,000美元通过电汇存入托管账户，

该托管账户由托管代理人管理。在交割日，买方保证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利息及其他款

项应转为交易对价。 

如果卖方根据后文所述第（六）条第 4款或第（六）条第 6款终止协议的，则卖方

有权没收买方保证金。如果协议根据除第（六）条第 4款或第（六）条第 6款以外其他

原因终止的，卖方应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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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付安排 

在交割日，买方或其指定方应向卖方支付交易对价的现金部分（减去买方保证金的

金额），该等现金部分应电汇至卖方指定的一个或多个账户。 

（四）交割日 

协议规定的购买和出售拟购资产以及继受选定合同项下的义务的交割（ 交割”），

应在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满足（或有权放弃任何条件的一方放弃该条件）后十个工作日

内，通过电子方式交换交割文件和签署页进行。举行交割之日称为 交割日”。 

（五）交割先决条件 

1. 买方履行交割义务的主要前提条件包括： 

（1）卖方应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并遵守协议要求卖方在交割日之前履行或遵守

的所有义务和协议，且买方应已收到一份由卖方授权人员签署的、日期为交割日的关于

前述内容的证明； 

（2）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然而无论协议是否载有任何相

反规定，如果在交割日，存货价值较基准表所载的存货价值减少 10%以上（含本数），

则买方有权按减值部分的 70%减少交易对价； 

（3）买方或其适用的关联公司须已取得中国境外投资批准； 

（4）美国法院作出的出售令应包括破产法院认定买方是《美国破产法》第 363（m）

条规定的善意买方的明确裁决； 

（5）出售令应明确包括以下条款或类似条款：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出售令

转让所有政府许可和经营业务的权利，以及建设、销售和使用经营和销售买方生产的产

品所必需的设施和设备的权利。 

2. 卖方履行交割义务的主要前提条件包括： 

（1）买方应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并遵守协议要求买方在交割日当日或之前履行

或遵守的所有义务和协议，且卖方应已收到由买方授权人员于交割日签署的关于前述情

况的证明； 

（2）出售令应已成为终局性的。 

3. 买方和卖方履行义务的共同适用的其他先决条件包括： 

（1）不存在由具有管辖权的政府机构发布的限制、阻止或禁止完成协议所述交易

的有效指令，且不存在任何已颁布、制定、生效、实施或对各方适用的法律、规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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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指令或其他法律导致协议所述交易的完成不合法、无效或被撤销； 

（2）美国法院已作出出售令，且出售令未被中止或撤销。 

（六）协议终止 

协议可根据以下规定在交割前终止： 

1. 如果交割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终止日”）未完成，则买方或卖方可终止协

议；但是前款的任何规定不应减少买方作出的陈述，并且如果因买方或卖方违反其在协

议中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约定且根据协议给予另一方不进行交割的权利导致交割

在终止日当天或之前未发生，则违约方不得根据本条款终止协议； 

2. 卖方和买方共同书面同意终止协议； 

3. 如果卖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约定且会导致协议约定的买

方承担义务的先决条件无法满足，且无法纠正或未在以下较早发生之日之前纠正：（1）

买方向卖方发出关于该等违约的书面通知后十个工作日，以及（2）终止日之前一个工作

日，则买方可终止协议；但是如果买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约定

且根据协议给予卖方不进行交割的权利，则买方不得根据本条款终止协议； 

4. 如果买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陈述或保证，或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承诺或约

定且会导致协议约定的卖方承担义务的先决条件无法满足，且无法纠正或未在以下较早

发生之日之前纠正：（1）卖方向买方发出关于该等违约的书面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及（2）

终止日之前一个工作日，则卖方可终止协议；但是如果卖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陈述、

保证、承诺或约定且根据协议给予买方不进行交割的权利，则卖方不得根据本条款终止

协议； 

5. 如果有管辖权的政府机构作出的有效的最终命令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协

议项下交易的完成，则卖方或买方均可终止协议，各方同意，各方应立即就非不可上诉

的任何不利裁决提出上诉（并应合理勤勉地进行该等上诉）； 

6. 如果与协议项下交易有关的出售令已被签发，且（1）卖方已向买方发出其准备

完成交割的书面通知，（2）除依据其性质仅可在交割时予以满足的条件外，协议约定的

买方承担义务的先决条件已被满足（或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已被有权享有该等条件之利益

的一方放弃）且（3）交割未在所有交割条件满足之后（或有权放弃该条件的一方放弃该

条件）十个工作日内发生，则卖方代表可终止协议；但是，如果卖方违反了协议中的任

何陈述、保证、契约或协议，致使买方有权根据相关条款不予交割，则卖方不得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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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终止协议； 

7. 如果卖方完成替代交易（ 替代交易”系指经拍卖程序将全部或绝大部分购买资

产出售给除买方或买方关联方之外的一名或多名主体）或买方在拍卖结束时既非中标人

也非后备投标人，买方或卖方代表均可终止协议。如果卖方在破产案件中为履行其诚信

义务而被要求终止协议，卖方可终止协议。 

（七）法律适用 

协议应受美国联邦破产法管辖并依其解释；当涉及州法律时，协议受特拉华州法律

管辖并依其解释。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上工申贝作为柔性材料领域的工艺解决方案专家，在碳纤维复合材料连接工艺技术

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缝合、切割加工中心（包括平面和三维）方面拥

有世界领先的技术。ICON 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碳纤维组件加工技术，在碳纤维加工领

域浸润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工程数据，能够提供集设计、开发、生产为一体的整体解决

方案。 

本次投资是公司深化产业链纵向整合的一次并购投资重要尝试，将公司的业务从提

供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件加工过程中的工艺设备进一步延伸到碳纤维制品的生产和制

造，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新成长赛道。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短期内可能对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中

长期来看，通过本次投资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产品结构、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七、本次投资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了《关于授权通过增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参与美国 ICON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

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权通过增

资德国杜克普爱华有限公司参与美国 ICON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议案》，此项议案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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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敏先生、孟德庆先生、尹强先生和黄

颖健女士回避表决。 

鉴于参与 ICON公司破产投资项目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立即披露可

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公司信

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本项目所涉事项履行了暂缓披露程序，并

对本项目的相关情况暂缓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国法院已批准授权破产主体指定 SGIA作为假马竞拍人，并

授权破产主体与 SGIA签署《假马资产购买协议》，暂缓情形消除。 

八、风险提示 

1、本次购买资产所涉行业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不同，其产业化落地过

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可能存在因人员、技术储备不足等预计之外

的实施障碍，导致项目实施进度及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2、本项目尚需经过竞价拍卖（如有其他竞争者参与资产竞买）、中国境外投资备案、

美国法院最终批准并作出出售令等法律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美国法律和政策相较我国有较大差异。本项目尚需经过美国法院最终批准并作

出出售令后方可实施，而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 ICON公司的股东、破产

主体的债权人等）均可在美国法院对本项目提出异议，本项目存在未能通过美国法院最

终批准的风险。 

4、本次交易通过拍卖方式进行，如进展过程中出现其他竞争者，拍卖将进入竞价阶

段，本项目存在公司提高报价以及公司未被确定为相关资产的最终买受人的风险。若拟

定提高后的报价超过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授权的范围，公司还需另行召

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提高报价相关的议案，相关议案存在未能获得董事会和/或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风险。 

5、轻型运动飞机需求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项目存在受宏观经济不利影

响，导致市场需求波动，业务收入下降，最终影响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风险。 

6、本项目存在轻型运动飞机工艺改进、技术升级进度不及预期，导致价格提升困难

的风险。鉴于美国、墨西哥当地成本费用较高，降本提效措施方面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水

平；轻型运动飞机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迭代非常迅速，以及国产化可能难以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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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与效果，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因此公司可能存在现金流紧张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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